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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進一步延後根據一般授權

認購新股份的

最後截止日期的

第三份補充股份認購協議

茲提述 (i)德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 2月 5日有關A Square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認購方」）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本公司新股份的公告； (ii)
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 2月 26日有關訂立第一份補充股份認購協議以延後最後截止

日期的公告；及 (iii)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3月19日有關（其中包括）訂立第二份補充

股份認購協議以進一步延後最後截止日期的公告（「該等公告」）。除另有界定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倘股份認購事項的任何條件於 2021年 4月 9日（即最後截止

日期）或之前尚未達成，則股份認購協議將告終止。於 2021年 4月 9日，本公司與

認購方訂立第三份補充股份認購協議（「第三份補充股份認購協議」），將最後截止

日期由2021年4月9日延後至2021年4月30日。

除上述更改最後截止日期外，股份認購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維持不變，
並具有十足效力及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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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認購事項須待股份認購協議（經第一份補充股份認購協議、第二份補充股份

認購協議及第三份補充股份認購協議修訂）所載條件獲達成後，方告完成。由於

股份認購事項不一定會落實進行，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德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江欣榮

香港，2021年4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江欣榮女士及陳寧迪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冠樺先生

及李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世澤先生、陳政璉先生及劉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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